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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325号

申 请 人：李某某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文昌派

出所

申请人李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分局文昌派出所作出的示范（文昌）行罚决字〔2024〕XX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4年 6月 11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周口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文

昌派出所作出的示范（文昌）行罚决字〔2024〕XX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与符某某发生纠纷的原因系符某某与保

安何某某因停车问题在小区门口道路上争吵，阻挡了行人正常

通行。申请人恰好骑车需要通行，就说“你们要吵架的话换个

地方，挡着大路了”，申请人刚骑车通过，就听到符某某破口

大骂申请人，且用过激语言挑衅申请人返回。申请人返回时符

某某并未停止辱骂申请人，申请人与其争辩是人之常情，在此

过程中符某某准备动手殴打申请人，符某某爱人阻拦，符某某

将申请人连同其爱人一起推翻在地，后又拿出手机未经允许对

着申请人录音录像，申请人多次对符某某说不要对申请人录音

录像，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申请人无奈才采取了吐口水的方

式。申请人认为符某某应当为其无故辱骂他人的行为道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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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某某在录音录像不成辱骂完申请人后准备逃离现场，申请人

为阻止符某某离去，在被符某某推搡受伤、心脏不舒服、浑身

无力的情况才采取了抱腿、躺地的方式。申请人认为，申请人

作为 65岁的老人要求正常通行时反遭符某某无端辱骂，是符某

某一系列不当行为导致矛盾一步步扩大，被申请人在未查清事

情起因、双方矛盾扩大由谁引起及申请人为何会作出相应行为

的前提下就作出处申请人 200元罚款的决定，明显认定事实不

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罚不当。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

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2024年 04月 22日 17时 57分，被申请人接

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经了解，系报警人符某某因停车与保

安何某某发生口角，期间挡住了骑两轮电动车路过的李某某，

符某某与李某某发生口角，并相互辱骂对方，后李某某与符某

某发生拉扯，符某某用手机对着李某某录像时，李某某朝符某

某吐唾沫。双方再次发生拉扯时，李某某躺在地上双手搂抱符

某某的双腿不让符某某离开，符某某挣脱李某某时，李某某头

部撞到小区门口的石墩上，符某某挣脱后，李某某追上符某某

再次躺在地上搂抱符某某双腿。经调取查看现场监控视频，未

发现双方有打架行为，李某某头部无明显外伤，李某某与符某

某的行为己构成公然侮辱他人。案发后民警多次组织李某某与

符某某调解，李某某要求符某某赔偿其检查费 XX元，住院费

（心脏疾病）XX元钱，共计 XX元钱，符某某认为李某某因心

脏原因产生的住院费跟自己无关，不愿承担其住院费用，只愿

出于人道主义支付李某某头部受伤的检查费用 XX元钱，双方

就医疗费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调解无果后，被申请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

项之规定，以公然侮辱他人，对李某某、符某某分别作出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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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元的处罚。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和申辩、证人证

言、视听资料、笔录等证据明。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

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

处罚适当，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1.2024年 4月 22日，符某某因停车问题与保

安何某某在某某街某某小区门口道路上发生口角，挡住了骑两

轮电动车路过的李某某，李某某与符某某发生争执，并相互辱

骂对方，后李某某与符某某发生拉扯，符某某用手机对着李某

某录像时，李某某朝符某某吐唾沫。符某某欲离开，李某某躺

在地上双手搂抱符某某的双腿不让其离开，符某某挣脱时，李

某某头部碰到小区门口的石墩上，符某某挣脱后，李某某追上

符某某再次躺在地上搂抱其双腿，直至出警民警到达现场。2.
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文昌派出所接警

后，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当日，被申请人对该案进行立案调

查，询问双方当事人及证人，并调取查看现场监控视频，未发

现双方有打架行为。2024年 5月 XX日，被申请人对李某某作

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李某某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及陈述、

申辩的权利，同日，被申请人作出示范（文昌）行罚决字

〔2024〕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直接送达李某某。李某某对

该处罚决定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4年 7月 17日通过电话听取

申请人意见，申请人称与行政复议申请书所述意见一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接报案登记表及接报案回

执；2.行政立案登记表及立案告知书；3.询问笔录 6份；4.视频

光盘 1份；5.照片 2张；6.户籍证明及前科证明各 2份；7.行政

处罚告知笔录 2份；8.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9.行政处罚决定书

2份；10.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财政票据（电子）2份；11.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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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案报告书及结案报告书各一份。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

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的。本案中，申请人李某某与符某某相互辱骂及李某某朝符某

某吐唾沫事实清楚，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分局文昌派出所受案后，经调查询问、处罚前告知、行政审批

等程序，按照上述规定，认定申请人违法行为一般，在法定期

限内作出对申请人处以贰佰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

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

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文昌派

出所作出的示范（文昌）行罚决字〔2024〕XX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7月 29日

抄送：周口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


